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愛心專戶基金管理辦法 

 95.4.21 校長核定後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.01.09校長核定後修正通過 

一、 目的 

     為加強本校愛心專戶基金(以下稱本專戶)之運用並達到幫助罹患重大疾

病，經濟上發生困難，急需幫助的同學完成學業之目的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基金來源：本校具愛心之教職員生暨社會人士的捐贈。 

三、 本專戶之保管：本專戶款項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保管存儲。 

四、 本專戶之申請 

1、資格：本校在校學生或其家庭突遭變故，經濟上發生困難，急 

   需協助解困者。 

  2、補助額度分為五千元、一萬元、一萬五千元、二萬元及二萬元以上等五級，

每案核給之級數、額度由學務長審核後，再送請校長核定之。 

  3、申請及審核程序： 

     申請人填申請表→導師簽注意見→生保組依申請人個別狀況核予適當的

級數、額度→學務長審核→陳請校長核定→繕造收據或清冊送會計室編製

傳票→出納組依學生帳戶逕撥入戶。 

五、本實施辦法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